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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区安全与儿童游玩之间如何平衡？

成都市民罗女士也关注到了网传视

频，这让她心有余悸，因为罗女士所在的

小区就时常有类似惊险时刻发生——每

天茶余饭后，小区里就成了小朋友的“游

乐场”，呼朋唤友，自行车、滑板车、溜冰

鞋，围着小区转圈，嬉笑打闹的声音络绎

不绝。

令罗女士印象最深的是一次自己在小

区内差点被一名骑自行车的男孩撞倒。

记者注意到，近两日，成都多个小区物

业公司发出了温馨提示，请业主监护好孩

子，加强安全教育，不在小区内骑自行车，不

追逐打闹。成都以外，国内多个小区也陆续

向业主发出了同样的提示。

那么，在小区内骑自行车是否可行？若

发生事故如何定责？记者就此采访了四川

恒和信律师事务所邱文锋律师以及四川澳

南律师事务所曾林刚律师。

1. 我国对骑自行车有没有年龄要求？

曾林刚：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

十二条“在道路上驾驶自行车、三轮车、电

动自行车、残疾人机动轮椅车应当遵守下

列规定：（一）驾驶自行车、三轮车必须年满

12周岁”，因此，若未达年龄骑车属于违法

行为。

2. 小区内是否可以骑自行车？

邱文锋：现有法律未禁止在小区内骑自

行车，但小区一般道路狭窄，行人较多，不建

议骑行，而是推行。

曾林刚：现行法律无明文的禁止性规

定，根据“法不禁止即可为”的民法原则，个

人认为在小区内骑车尚谈不上违法。

3. 物业管理对此是否有责任？

邱文锋：根据《物业管理条例》第二条规

定，维护物业管理区域内的相关秩序是物业

公司职责之一。物业对于有损小区正常秩

序的现象和存在不安全的因素，应予以劝导

和制止，如怠于履行职责造成损害结果，应

当承担相应责任。

4. 若在小区内骑自行车等发生事故，责
任应如何划分？

曾林刚：结合本案，自行车属于道交法

规定的非机动车，事发地点并非道交法所定

义的“道路”，但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

条例》第九十七条“车辆在道路以外发生交

通事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接到报案

的，参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本条例的规定处

理”，因此本案双方的责任认定和划分适用

道路交通事故责任的划分标准。

5. 从本案监控视频看，监护人是否有
责任？

曾林刚：从视频中可看出，骑自行车的

男孩应为未成年人，而受害幼童则是脱离了

大人的手。根据《民法典》第二十六条“父母

对未成年子女负有抚养、教育和保护的义

务”、第一千一百八十八条“无民事行为能力

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

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的规定，因双方未

成年人的监护人都没有尽到完全的义务，故

都应对此损害承担责任。

6. 如何避免类似事件发生，有何建议？

邱文锋：虽然国家目前没有明确对小区

内部骑车进行限速，但小区秩序事关民生，

建议小区业主采取自治方式订立《业主管理

规约》，进行约定。在条件成熟的省市，还可

以制定相关法律文件，维持小区的秩序，保

障业主安全。同时，未成年人骑自行车、

玩滑板车、玩球等，最好到专门的运动场

所进行。 （据《成都商报》）

日前，一男孩在小区内骑自行车撞倒两岁幼童的视频在网络热传。

记者注意到，类似现象的确时常发生——在众多小区道路和活动场所

内，孩子们骑车、滑滑板车追逐打闹的场景并不鲜见，也不乏撞倒其他行人

的惊险时刻。那么，小区安全与儿童游玩的矛盾如何破局？

小区内孩子能否骑自行车？

“法无禁止即可为。”成都市人大代表、

首批全国专业社会工作领军人才、爱有戏社

区发展中心创始人刘飞认为，不能出现问题

就去禁止它，而是换个方向思考，“不去讨论

骑车是否应该，而去思考儿童的需求，关心

服务设施的提升。”

她介绍，目前成都正在推行“儿童友好”

社区、“儿童友好”城市，一些社会组织也会

在学校门口规划“儿童友好”人行道等，如果

把“儿童友好”理念引入小区的设施建设，其

实很多事情都可以避免。

物业专家王先生告诉记者，客观讲，小

区除了专门规划的机动车道用于机动车通

行外，其他道路是非机动车通行还是行人通

行，法律目前没有明文规定，这就会造成滑

板车、自行车、电动车等在小区内“人车不分

流”的情况，产生安全隐患。

小区大小事宜，物业总是绕不开的一

环。

“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能做的其实并

不多。”有 20多年物业管理经验的胡华平

说，作为物业服务人员，他们平时会在小区

内粘贴温馨提示，也会对骑行的孩子进行劝

导。但胡华平说，就算是善意的提醒，也会

引发业主与物业之间的矛盾。“娃娃耍一下

怎么了嘛？”一般听到这样的话，他们只能自

动选择“闭嘴”。

胡华平说，若真出事，双方业主闹到物

业，他们也只能让双方调解，调解不了的请

社区出面甚至走法律诉讼程序。

胡华平认为，这种事首先要社会舆论进

行引导，其次是出台法律法规，明确责任，

“法律条款比温馨提示管用得多。”

多个小区发温馨提示
别在小区内骑自行车

业主：“娃娃耍一下怎么了？”
物业：法律条款比提示管用得多

小区道路是非机动车道还是行人通道？
专家：小区建设应引入“儿童友好”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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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议 未年满12周岁骑车违法
双方家长都未尽到监护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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